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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承辦人：葉方琦

電話：04-7531891

電子信箱：peiyu1109@email.chcg.gov.

tw

受文者：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8月23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社字第108029657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實施計畫(共1個電子檔) (0296575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彰化縣108學年度學生創意戲劇比賽實施計畫」乙

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比賽各項作業日程及地點如下：

(一)比賽時間：108年11月18日至20日。

(二)比賽地點：鹿港國中活動中心。

(三)網路報名：108年9月30日(星期一)起開放網路線上填

報，108年10月4日(星期五)中午12時關閉報名系統(請至

鹿港國中網站首頁點選「108學年度彰化縣學生創意戲劇

比賽」進入報名系統)。

(四)繳交書面報名資料：108年10月4日至5日(上午8時30分至

12時，下午1時30分至3時30分止)，至鹿港國中學務處辦

理現場資料審核收件(1式2份)。

(五)領隊會議：108年10月30日(星期三)上午9時於鹿港國中

簡報室舉行。

二、比賽期間（含領隊會議）請惠予參賽人員及帶隊老師公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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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差)假登記。

三、實施計畫詳如附件。

正本：國立彰化高級中學、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、國立員林高級中學、國立鹿港高級

中學、國立溪湖高級中學、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

職業學校、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、國立員林

高級農工職業學校、國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、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

校、國立北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、國立和美實驗學校、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

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、彰化縣私立大慶高級商工職業

學校、正德學校財團法人彰化縣正德高級中學、彰化縣私立達德高級商工職業學

校、彰化縣私立文興高級中學、彰化縣立陽明國民中學、彰化縣立彰安國民中

學、彰化縣立員林國民中學、彰化縣立明倫國民中學、彰化縣立大村國民中學、

彰化縣立永靖國民中學、彰化縣立埔心國民中學、彰化縣立鹿港國民中學、彰化

縣立福興國民中學、彰化縣立北斗國民中學、彰化縣立田尾國民中學、彰化縣立

溪州國民中學、彰化縣立竹塘國民中學、彰化縣立埤頭國民中學、彰化縣立和美

高級中學、彰化縣立伸港國民中學、彰化縣立線西國民中學、彰化縣立社頭國民

中學、彰化縣立二水國民中學、彰化縣立芬園國民中學、彰化縣立花壇國民中

學、彰化縣立溪湖國民中學、彰化縣立埔鹽國民中學、彰化縣立大城國民中學、

彰化縣立芳苑國民中學、彰化縣立草湖國民中學、彰化縣立秀水國民中學、彰化

縣立萬興國民中學、彰化縣立溪陽國民中學、彰化縣立彰德國民中學、彰化縣立

鹿鳴國民中學、彰化縣立和群國民中學、彰化縣立大同國民中學、彰化縣立彰興

國民中學、彰化縣立彰泰國民中學、彰化縣立信義國民中小學、彰化縣立二林高

級中學、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級中學、彰化縣立成功高級中學、彰化縣立田中高

級中學、彰化縣立原斗國民中小學、彰化縣立鹿江國際中小學、彰化縣民權華德

福實驗國民中小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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